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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生：

關於《2021 年國旗及國徽(修訂)條例草案》的補充資料 

 就謝偉銓議員於 9 月 2 日的函件，以及委員於 9 月 3 日第二

次法案委員會會議上的提問，現回覆如下。

2. 《2021 年國旗及國徽(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

立法原則，是必須充分體現經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

（《國旗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國徽法》）的規

定、原則和精神，同時兼顧香港特區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及實際情

況。

參與或出席升國旗儀式的禮儀的條文

3. 為反映經修正的《國旗法》第十四條有關升國旗儀式的規

定，《條例草案》建議在《國旗及國徽條例》（《條例》）加入第

4A 條，訂明參與或出席升國旗儀式的人當守的禮儀。我們參考了經

修正的《國旗法》內對相關規定並無設有罰則的安排，以及《國歌

條例》第 4 條有關奏唱國歌的禮儀的條文，建議新增的第 4A 條屬指

引性條文，並無罰則。儘管指引性條文並無罰則，如任何人違反修

訂後的《條例》第 7 條有關保護國旗、國徽的條文，即公開及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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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國旗、國徽或其圖像的方式或以

其他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或故意發布以焚燒、毀損、塗劃、玷

污、踐踏國旗、國徽或其圖像的方式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

的情況，意圖侮辱國旗或國徽，即屬犯罪，最高可判處第五級罰款

及監禁三年。 
 
4. 《條例草案》的原意及重點，是使市民尊重作為國家象徵和

標誌的國旗及國徽，我們相信社會就「尊重」一詞有基本的理解和

共識。就第 4A 條中「並無損害國旗尊嚴的行為」的定義，如其他

法例一樣，可用常理及一般涵義予以解釋。 
 
製造國旗及國徽  
 
5. 經修正的《國旗法》刪除了有關國旗由中央指定企業製造的

規定。故此，《條例草案》建議修訂《條例》第 5(1)條，以反映最

新規定。 
 
6. 根據《條例》第 5(2)、5(3)條，國旗及國徽必須按照《條

例》附表 1、2 所列規格製造。如任何人並非按照《條例》的規定製

造國旗或國徽，律政司司長可根據《條例》第 5(4)條向區域法院申

請禁制令，禁止進行未經授權的製造，或禁止製造不合規格的旗或

徽；及向區域法院申請命令，沒收該等旗、徽及製造該等旗或徽所

用的其他材料。根據《條例》第 5(5)條，區域法院如信納申請是有

充分根據的，可發出上述禁制令，並命令將該等旗、徽及製造該等

旗或徽所用的其他材料沒收並歸予特區政府。至於個別行為是否觸

犯《條例》，須視乎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及證據而定，不能一概而

論。 
 
禁止將國旗、國徽作某些用途 
 
7. 經修正的《國旗法》第二十條，及經修正的《國徽法》第十

三條，訂明國旗、國徽及其圖案不得用於商業廣告等情形。故此，

《條例草案》建議修訂《條例》第 6(1)、6(2)條，以反映最新規定。

由於商業廣告是商業活動的具體形式，以營利為目的，因此，在商

業廣告中使用代表國家象徵和標誌的國旗和國徽，有損國旗和國徽

的莊嚴性。至於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廣告，如公益廣告，則不受經修

訂後的《條例》第 6(1)、6(2)條禁止。另外，《條例草案》沒有禁止

國旗或其圖案使用於日常用品、日常生活的陳設或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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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就《條例》第 6(1)(c)條，行政長官根據《條例》第 3(2)條作

出規定，非經事先批准，任何人不得在任何行業、職業或專業中，

或在任何非官方機構的標識、印章或徽章中，使用國旗、國徽或其

圖案。換言之，任何人使用國旗、國徽或其圖案只要不涉及行政長

官在規定中所列明的情況，便無需提出申請。而在此等情況下，即

使是在漁船或私人建築物等私人地方懸掛國旗作展示而非作出或行

使有關行業、職業或專業的用途，也無需申請。至於使用國旗、國

徽或其圖案的申請，須以書面方式透過電郵、郵寄或傳真向行政署

提出，詳情已載於政府總部禮賓處網頁。任何團體或人士如欲查詢

有關使用國旗、國徽或其圖案事宜，歡迎向政府總部禮賓處提出；

至於涉及學校的查詢，可直接聯絡教育局。 
 
侮辱國旗及國徽的條文 
 
9. 《條例草案》在《條例》第 7 條加入「侮辱」的定義，旨在

訂明「侮辱」一詞在有關條文中，專指損害國旗或國徽作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為法庭準確詮釋該詞的涵義，提供

清晰的基礎。有關做法與《國歌條例》第 7 條關於侮辱國歌的條文

一致。 
 
教育事宜 
  
10. 《條例草案》新增第 7A(1)(b) 條，訂明教育局局長須就有關

學校每日升掛國旗及每週舉行升國旗儀式事宜，向指明學校發出指

示。待《條例草案》通過後，教育局會按現行機制，就學校每日升

掛國旗及每週舉行升國旗儀式的事宜向全港中小學（包括國際學

校）及幼稚園發出指引，以便學校落實有關要求。教育局一直為學

校提供相關資源和支援，包括為公營學校裝設旗杆，而每所參加幼

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亦已獲提供一筆過 3,000 元的津貼，以購買

國旗及可移動式旗杆。專上院校方面，根據《條例草案》第 7A (2)
條，專上院校須就每日升掛國旗及每週舉行升國旗儀式，參照教育

局發給學校的指示。就此，教育局向學校發出指引後，會按現行與

專上院校溝通的機制，提醒它們作出相關安排。 
 
11. 學校有責任教育學生國旗升掛和使用的規範，以及參加升國

旗儀式的禮儀。如有學生出現不尊重國旗的行為，學校應按校本情

況及一貫的訓育及輔導安排處理。 
 
 
 






